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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六 章  

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 

 

第 一 部 分 ： 通 則  

1 6 . 1  本 章 的 指 引，是 針 對 在 進 行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活 動

時 出 現 的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。 候 選 人 必 須 留 意 在 選 舉 活 動

中 普 遍 容 易 觸 犯 的 錯 誤 可 能 牽 涉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， 故 應

採 取 適 當 的 預 防 措 施 ， 以 防 因 疏 忽 而 誤 觸 法 例 。  

1 6 . 2  有 關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的 規 定，可 參 閱《 選 舉 (舞
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。為 協 助 候 選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熟 悉 條

例 的 主 要 規 定 ， 廉 政 公 署 已 編 製 以 “ 廉 潔 鄉 郊 選 舉 ” 為

主 題 的 資 料 冊 ， 以 分 發 給 候 選 人 。 該 資 料 冊 的 內 容 亦 已

上 載 至 廉 政 公 署 網 站 ( w w w . i c a c . o r g . h k / e l e c t i o n s ) 。  
[ 2 0 1 0 年 1 0 月、 2 0 1 1 年 1 0 月、 2 0 1 2 年 1 0 月 及 2 0 1 4 年
1 0 月 修 訂 ]  

1 6 . 3  任 何 人 作 出 ︰  

( a )  舞 弊 行 為 ， 可 判 處 罰 款 5 0 0 , 0 0 0 元 及 監 禁 7
年，以 及 須 向 法 庭 繳 付 他 ／ 她 或 其 代 理 人 在

與 該 等 行 為 有 關 連 的 情 況 下 所 收 取 的 任 何

有 值 代 價 的 款 額 或 價 值，或 法 庭 指 明 的 該 有

值 代 價 的 部 分 款 額 或 價 值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

法 行 為 )條 例 》第 6 ( 1 )及 ( 3 )條 ]；以 及  [ 2 0 0 4
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( b )  非 法 行 為 ， 可 判 處 罰 款 2 0 0 , 0 0 0 元 及 監 禁 3
年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2 2 ( 1 )
條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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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何 人 如 被 判 有 罪 ， 除 了 須 接 受 上 述 刑 罰 外 ， 並 會 喪 失

在 日 後 的 選 舉 中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的 資 格 。 詳 情 請 參 閱 下

文 第 1 6 . 3 8 段 。  [ 2 0 0 4 年 1 0 月 新 增 、 2 0 0 9 年 1 2 月 及

2 0 1 1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1 6 . 4  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適 用 於 一 切 與

選 舉 有 關 的 行 爲 ， 不 論 該 行 爲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或 在 其 他 地

方 作 出 。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第 5 條 ]  [ 2 0 1 8
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6 . 5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，絕 不 可 以 利 益、飲 食 或 娛 樂，

或 以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 ， 或 以 欺 騙 手 段 ， 誘 使 選 民 投 票 或

不 投 票 予 某 候 選 人 或 某 些 候 選 人 ， 亦 不 可 故 意 妨 礙 或 阻

止 選 民 投 票，否 則 會 觸 犯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。
選 民 有 時 或 需 要 其 他 人 協 助 或 接 載 前 往 投 票 站 ， 但 在 過

程 中 切 勿 借 故 以 上 述 手 段 誘 使 選 民 投 票 或 不 投 票 予 某 候

選 人 或 某 些 候 選 人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 

1 6 . 6  根 據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第 2 7 條，
若 候 選 人 將 某 人 或 某 組 織 的 姓 名 、 名 稱 、 標 識 或 圖 像 納

入 其 選 舉 廣 告 中 ， 以 示 得 到 支 持 ， 必 須 在 發 布 該 項 廣 告

前 取 得 有 關 人 士 或 組 織 的 書 面 同 意 ； 口 頭 同 意 或 在 發 布

選 舉 廣 告 後 才 取 得 的 書 面 同 意 均 不 符 合 法 例 要 求 。 詳 情

請 參 閱 第 1 6 . 1 2 至 1 6 . 1 6 段 及 第 十 七 章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
新 增 ]  

 

第 二 部 分 ︰ 與 提 名 候 選 人 及 候 選 人 退 出 競 選 有 關 的

舞 弊 行 為  

有 關 候 選 人 資 格 的 罪 行  

1 6 . 7  任 何 藉 賄 賂、武 力、脅 迫 手 段 或 欺 騙 手 段 影 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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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人 的 候 選 人 資 格 的 作 為 ， 均 受 禁 止 。 候 選 人 資 格 包 括

參 選 或 不 參 選 ， 或 撤 回 接 受 提 名 。 任 何 人 如 以 舞 弊 方 式

作 出 以 下 作 為 ， 即 屬 作 出 舞 弊 行 為 ︰  

( a )  提 供 利 益 予 另 一 人 作 為 影 響 該 另 一 人 的 候

選 人 資 格 的 誘 因 或 報 酬，或 作 為 該 另 一 人 不

盡 最 大 努 力 促 使 該 另 一 人 當 選 的 誘 因 或 報

酬 ；  

( b )  提 供 利 益 予 另 一 人 作 為 影 響 第 三 者 的 候 選

人 資 格 的 誘 因 或 報 酬，或 作 為 該 第 三 者 不 盡

最 大 努 力 促 使 該 第 三 者 當 選 的 誘 因 或 報 酬 ；  

( c )  向 另 一 人 索 取 或 接 受 利 益，作 為 影 響 其 本 人

的 候 選 人 資 格 的 誘 因 或 報 酬，或 作 為 不 盡 最

大 努 力 促 使 其 本 人 當 選 的 誘 因 或 報 酬 ； 或  

( d )  向 另 一 人 索 取 或 接 受 利 益，作 為 影 響 第 三 者

的 候 選 人 資 格 的 誘 因 或 報 酬，或 作 為 該 第 三

者 不 盡 最 大 努 力 促 使 該 第 三 者 當 選 的 誘 因

或 報 酬 。  

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7 ( 1 )條 ]  [ 2 0 1 4 年 1 0
月 修 訂 ]  

1 6 . 8  同 樣，任 何 人 對 另 一 人 施 用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，

或 威 脅 對 另 一 人 施 用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 ， 以 影 響 該 另 一 人

或 第 三 者 的 候 選 人 資 格 ， 即 屬 作 出 舞 弊 行 為 。 利 用 欺 騙

手 段 誘 使 另 一 人 以 影 響 該 另 一 人 或 第 三 者 的 候 選 人 資

格 ， 亦 屬 舞 弊 行 為 。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

8 及 9 條 ]  [ 2 0 1 0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1 6 . 9  任 何 人 意 圖 阻 止 或 妨 礙 另 一 人 在 選 舉 中 參 選

而 污 損 或 銷 毀 已 填 妥 或 局 部 填 妥 的 提 名 書 ， 亦 屬 舞 弊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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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。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1 0 條 ]  [ 2 0 1 0 年

1 0 月 修 訂 ]  

 

第 三 部 分 ︰ 與 競 選 活 動 有 關 的 非 法 行 為  

有 關 指 某 人 是 或 不 是 候 選 人 的 虛 假 陳 述  

1 6 . 1 0  任 何 人 均 不 得 發 布 明 知 屬 虛 假 的 陳 述，指 ( i )他
／ 她 不 再 是 某 項 選 舉 的 候 選 人 (如 他 ／ 她 是 候 選 人 )， 或

( i i )指 某 個 已 在 某 項 選 舉 中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的 人 不 再 是

該 項 選 舉 的 候 選 人 ， 或 ( i i i )指 他 ／ 她 或 另 一 人 是 某 項 選

舉 的 候 選 人 。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2 5 條 ]  
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有 關 候 選 人 的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的 陳 述  

1 6 . 1 1  任 何 人 均 不 得 發 布 任 何 關 於 某 候 選 人 或 某 些

候 選 人 且 屬 虛 假 達 關 鍵 程 度 或 具 誤 導 性 達 關 鍵 程 度 的 事

實 陳 述 ， 藉 以 促 使 或 阻 礙 該 候 選 人 或 該 些 候 選 人 當 選 。

“ 候 選 人 ” 是 指 在 選 舉 中 接 受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的 人 士 ， 亦

包 括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公 開 宣 布 有 意 參 選 的 人 士 [《 選 舉

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第 2 條 ]。 至 於 何 謂 “ 公 開 宣 布

有 意 參 選 ” ， 須 視 乎 整 體 環 境 及 客 觀 事 實 和 證 據 而 定 。

同 樣 ， 任 何 候 選 人 均 不 得 發 布 任 何 關 於 其 本 人 或 另 一 名

候 選 人 或 其 他 候 選 人 且 屬 虛 假 達 關 鍵 程 度 或 具 誤 導 性 達

關 鍵 程 度 的 事 實 陳 述 ， 藉 以 促 使 其 本 人 當 選 或 阻 礙 另 一

名 候 選 人 或 其 他 候 選 人 當 選。發 布 該 等 陳 述 屬 非 法 行 為。

要 注 意 的 是 ， 關 於 對 某 候 選 人 或 某 些 候 選 人 的 虛 假 達 關

鍵 程 度 或 具 誤 導 性 達 關 鍵 程 度 的 陳 述 ， 包 括 (但 不 限 於 )
為 促 使 或 阻 礙 該 候 選 人 或 該 些 候 選 人 當 選 而 發 布 關 於 上

述 候 選 人 的 品 格、資 歷 或 以 往 的 行 為 的 陳 述。 [《 選 舉 (舞
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第 2 6 條 ]舉 例 而 言，任 何 人 如 作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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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候 選 人 屬 虛 假 達 關 鍵 程 度 或 具 誤 導 性 達 關 鍵 程 度 的 事

實 陳 述 ， 導 致 該 候 選 人 的 誠 信 受 質 疑 ， 亦 可 能 違 反 上 述

規 定 。 任 何 人 如 欲 發 布 關 於 某 候 選 人 或 某 些 候 選 人 的 事

實 陳 述 ， 應 在 發 布 前 盡 力 確 保 該 陳 述 準 確 無 誤 。  [ 2 0 0 5
年 9 月、 2 0 1 0 年 1 0 月、 2 0 1 2 年 1 0 月、 2 0 1 4 年 1 0 月 及
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 

作 出 支 持 聲 稱  

[請 同 時 參 閱 第 十 七 章 ]   

1 6 . 1 2  候 選 人 在 其 任 何 選 舉 廣 告 內 使 用 某 人 或 某 組

織 的 姓 名 、 名 稱 、 標 識 或 圖 像 ， 以 示 獲 得 有 關 人 士 或 組

織 的 支 持 之 前 ， 如 未 能 在 發 布 該 廣 告 前 取 得 有 關 人 士 或

組 織 書 面 同 意 將 其 姓 名 、 名 稱 、 標 識 或 圖 像 納 入 候 選 人

的 選 舉 廣 告 中 ， 即 屬 在 選 舉 中 作 出 非 法 行 為 ， 除 非 有 關

候 選 人 既 沒 有 要 求 或 指 示 將 上 述 姓 名 、 名 稱 、 標 識 或 圖

像 納 入 其 選 舉 廣 告，亦 沒 有 授 權 任 何 人 如 此 要 求 或 指 示。

根 據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，就 某 候 選 人 而 言，

支 持 ( s u p p o r t )包 括 對 該 候 選 人 的 政 策 或 活 動 的 支 持 。 另

外，如 選 舉 廣 告 的 任 何 內 容 (有 關 候 選 人 已 取 得 上 文 所 述

的 事 先 書 面 同 意 或 有 關 候 選 人 既 沒 有 要 求 或 指 示 將 有 關

姓 名 、 名 稱 、 標 識 或 圖 像 納 入 其 選 舉 廣 告 ， 亦 沒 有 授 權

任 何 人 如 此 要 求 或 指 示 )是 由 某 人 或 某 組 織 提 供 的，但 候

選 人 修 改 或 授 權 任 何 人 修 改 該 等 姓 名 、 名 稱 、 標 識 或 圖

像 或 內 容 ， 即 屬 在 選 舉 中 作 出 非 法 行 為 ， 除 非 修 改 前 有

關 人 士 或 組 織 給 予 書 面 同 意 將 已 修 改 的 姓 名 、 名 稱 、 標

識 或 圖 像 或 內 容 納 入 該 選 舉 廣 告。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

為 )條 例 》 第 2 7 ( 1 )、 ( 1 A )、 ( 1 B )及 ( 7 )條 ]  [ 2 0 2 2 年 1 0 月

修 訂 ]  

1 6 . 1 3  口 頭 同 意 或 在 發 布 選 舉 廣 告 後 才 取 得 的 書 面

同 意 並 不 符 合 法 例 要 求 。 選 管 會 為 此 提 供 一 份 同 意 書 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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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表 格 以 方 便 候 選 人 以 書 面 形 式 取 得 某 人 或 某 組 織 的 支

持 同 意 (“ 同 意 書 ” )。候 選 人 必 須 按 第 七 章 7 . 5 7 段 所 示，

將 有 關 選 舉 廣 告 的 同 意 書 上 載 到 其 候 選 人 平 台 或 中 央 平

台，或 向 有 關 選 舉 主 任 繳 存 同 意 書 的 文 本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

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9 2 條 ]。 必 須 注 意 的 是 ， 即 使 該 選 舉 廣

告 載 有 一 項 陳 述 ， 表 示 並 非 意 味 着 該 人 或 該 組 織 支 持 任

何 候 選 人 ， 仍 屬 違 法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

2 7 ( 4 )條 ]。 任 何 人 為 促 使 或 阻 礙 某 候 選 人 或 某 些 候 選 人

當 選 ， 而 向 候 選 人 或 該 等 候 選 人 提 供 他 ／ 她 明 知 或 理 應

知 道 屬 虛 假 達 關 鍵 程 度 或 具 誤 導 性 達 關 鍵 程 度 的 資 料 ，

亦 屬 違 法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2 7 ( 6 )條 ]。  
[ 2 0 0 6 年 1 0 月、 2 0 1 1 年 1 0 月、 2 0 1 2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
1 0 月 修 訂 ]  

1 6 . 1 4  任 何 人 或 組 織 可 支 持 在 同 一 鄉 郊 地 區 角 逐 的

2 名 或 以 上 的 候 選 人 ， 儘 管 此 舉 可 能 產 生 混 淆 。 同 意 書

必 須 述 明 上 述 情 況 。 由 選 管 會 提 供 以 方 便 候 選 人 以 書 面

形 式 取 得 某 人 或 某 組 織 的 支 持 同 意 的 樣 本 表 格 ， 可 在 指

明 呈 交 提 名 表 格 的 期 限 及 地 點 的 公 告 刊 憲 後 ， 於 有 關 選

舉 主 任 的 辦 事 處 索 取，亦 可 從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網 站 下 載。

該 樣 本 表 格 亦 會 在 候 選 人 呈 交 提 名 表 格 時 派 發 給 候 選

人。候 選 人 要 緊 記 作 出 虛 假 的 支 持 聲 稱 是 違 法 行 為 (請 參

閱 第 十 七 章 )。  [ 2 0 0 4 年 1 0 月 新 增、 2 0 1 2 年 1 0 月、 2 0 1 4
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1 6 . 1 5  已 作 出 的 支 持 同 意 可 予 撤 銷。為 避 免 爭 拗，個

人 或 組 織 如 撤 銷 對 某 候 選 人 的 支 持 同 意 ， 應 將 撤 銷 同 意

通 知 書 送 交 該 候 選 人 。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， 該 候 選 人 必 須 按

第 七 章 第 7 . 5 7 段 所 示，將 任 何 撤 銷 支 持 同 意 的 通 知 書 送

交 有 關 選 舉 主 任 ， 或 把 撤 銷 同 意 通 知 書 的 文 本 上 載 到 其

候 選 人 平 台 或 中 央 平 台 。 有 關 候 選 人 應 立 即 停 止 發 布 任

何 載 有 已 撤 銷 同 意 的 人 士 或 組 織 所 表 示 支 持 的 選 舉 廣

告 。  [ 2 0 1 2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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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1 6  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2 8 條 訂 明

法 庭 可 發 出 禁 制 令 ， 禁 止 發 布 任 何 屬 虛 假 達 關 鍵 程 度 或

具 誤 導 性 達 關 鍵 程 度 的 陳 述 或 支 持 聲 稱 。 同 一 鄉 郊 地 區

的 候 選 人 、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、 有 關 鄉 郊 地 區 的 選 民 ， 以 及

與 虛 假 資 料 所 涉 的 人 士 或 團 體 ， 均 可 申 請 是 項 禁 制 令 。  
[ 2 0 1 2 年 1 0 月 及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藉 公 開 活 動 煽 惑 另 一 人 不 投 票 或 投 無 效 票  

1 6 . 1 7  任 何 人 在 選 舉 期 間 內 藉 公 開 活 動 煽 惑 35另 一 人

不 投 票 或 投 無 效 票 ， 即 屬 非 法 行 為 ， 可 判 處 罰 款

2 0 0 , 0 0 0  元 及 監 禁 3 年。根 據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
例 》第  2 7 A ( 5 )條，公 開 活 動 包 括 以 下 任 何 活 動，不 論 進

行 該 活 動 的 人 在 進 行 該 活 動 時 是 否 在 公 眾 地 方 —  

( a )  向 公 眾 作 出 的 任 何 形 式 的 通 訊 ， 包 括 講 話 、 書

寫 、 印 刷 、 展 示 通 告 、 廣 播 、 於 屏 幕 放 映 及 播

放 紀 錄 帶 或 其 他 經 記 錄 的 材 料 ；  

( b )  可 由 公 眾 觀 察 到 的 而 不 屬 ( a )段 提 述 的 通 訊 形

式 的 任 何 行 徑 ， 包 括 動 作 、 姿 勢 及 手 勢 及 穿 戴

或 展 示 衣 服 、 標 誌 、 旗 幟 、 標 記 及 徽 章 ；  

( c )  向 公 眾 分 發 或 傳 布 任 何 材 料 。  

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第 2 2 ( 1 )及 2 7 A 條 ]  [ 2 0 2 2
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6 . 1 8  要 注 意 的 是，在 決 定 任 何 公 開 活 動 是 否 煽 惑 另

一 人 不 投 票 或 投 無 效 票 時 ， 可 顧 及 該 活 動 的 內 容 、 該 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5 雖 然 一 些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在 近 年 的 刑 事 法 例 中 ， 有 使 用 “ 鼓

勵 ” ( e n c o u r a g e )或 “ 鼓 吹 ” ( a d v o c a t e )等 字 眼，但 其 所 表 達 的 概 念
與 普 通 法 上 的 “ 煽 惑 ” 並 無 分 別 。 過 往 曾 有 案 例 指 出 ， “ 煽 惑 ”
包 括 “ 鼓 動 ( u r g e )， 鼓 勵 ( e n c o u r a g e )， 游 說 ( p e r s u a d e )” 。 而 控 方
必 須 證 明 相 關 意 圖，即 被 告 人 意 圖 令 被 煽 惑 者 作 出 被 煽 惑 的 行 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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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的 目 標 對 象 ， 以 及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進 行 該 活 動 。 另 外 ，

如 該 人 在 有 合 法 權 限 或 合 理 辯 解 的 情 況 下 作 出 該 控 罪 所

關 乎 的 作 為 ， 即 為 免 責 辯 護 。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
條 例 》 第 2 7 A 條 ]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 

第 四 部 分 ︰ 與 競 選 活 動 及 投 票 有 關 的 舞 弊 行 為  

賄 賂  

1 6 . 1 9  任 何 藉 提 供、索 取 或 接 受 利 益 以 影 響 某 人 的 投

票 選 擇 的 行 為，即 屬 在 選 舉 中 作 出 舞 弊 行 為 [《 選 舉 (舞 弊

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第 1 1 條 ]。投 票 選 擇 包 括 投 票 予 某 候

選 人 或 某 些 候 選 人 ， 在 選 舉 中 不 投 票 ， 或 不 投 票 予 某 候

選 人 或 某 些 候 選 人 。  [ 2 0 1 1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

訂 ]  

1 6 . 2 0  候 選 人 在 選 舉 期 間 應 避 免 涉 及 任 何 可 能 被 視

為 會 影 響 他 人 投 票 意 向 的 金 錢 轇 輵 。 此 外 ， 任 何 人 在 選

舉 期 間 應 避 免 作 出 一 些 可 能 被 視 為 賄 選 的 行 為 ， 例 如 在

派 發 免 費 健 康 檢 查 、 免 費 法 律 諮 詢 、 免 費 課 堂 或 特 價 聚

餐 等 社 區 活 動 的 宣 傳 單 張 時 夾 附 候 選 人 的 選 舉 傳 單 。  
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 增 ]   

款 待  

1 6 . 2 1  任 何 人 不 得 在 任 何 期 間 為 他 人 提 供 食 物、飲 料

或 娛 樂 (例 如 包 括 歌 唱 表 演 )，或 償 付 用 於 提 供 該 等 食 物、

飲 料 或 娛 樂 (例 如 包 括 歌 唱 表 演 )的 全 部 或 部 分 費 用 ， 藉

以 影 響 該 人 或 第 三 者 的 投 票 選 擇 。 同 樣 ， 索 取 或 收 受 任

何 該 等 不 當 的 款 待 亦 屬 在 選 舉 中 作 出 舞 弊 行 為。 [《 選 舉

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1 2 條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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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2 2  在 選 舉 聚 會 中 只 提 供 不 含 酒 精 的 飲 料 招 待，如

僅 此 而 已 ， 則 不 會 被 視 為 作 出 上 文 第 1 6 . 2 1 段 所 提 述 的

舞 弊 行 為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1 2 ( 5 )條 ]。
選 舉 聚 會 指 任 何 為 促 使 或 阻 礙 某 候 選 人 或 某 些 候 選 人 當

選 而 舉 行 的 聚 會。 (詳 情 請 參 閱 第 九 章 )  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
訂 ]  

1 6 . 2 3  如 果 某 人 或 組 織 為 與 選 舉 無 關 之 目 的 宴 客，但

在 該 場 合 呼 籲 到 場 賓 客 投 票 予 某 候 選 人 ， 如 候 選 人 在 場

的 話 ， 有 關 的 候 選 人 應 立 即 停 止 與 有 關 促 使 他 ／ 她 當 選

的 行 為 ， 並 聲 明 與 該 等 助 選 宣 傳 或 行 為 無 關 ， 否 則 有 關

場 合 會 被 視 為 促 使 候 選 人 當 選 的 選 舉 聚 會 ， 所 涉 及 的 費

用 會 被 計 算 為 選 舉 開 支 。 同 時 ， 該 名 藉 有 關 聚 會 以 宣 傳

某 候 選 人 的 人 ， 亦 可 能 因 未 獲 該 候 選 人 事 先 授 權 作 為 其

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， 並 擅 自 替 候 選 人 招 致 選 舉 開 支 而 被 檢

控 。 (參 閱 第 九 章 第 9 . 2 段 及 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
例 》第 2 3 條 )  [ 2 0 1 1 年 1 0 月、 2 0 1 2 年 1 0 月、 2 0 1 4 年 1 0
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1 6 . 2 4  無 論 是 候 選 人 或 其 他 人 士，若 提 供 食 物、飲 料

或 娛 樂 以 影 響 某 人 的 投 票 選 擇，即 屬 違 反《 選 舉 (舞 弊 及

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1 2 條 。  [ 2 0 0 5 年 9 月 、 2 0 1 1 年 1 0
月 、 2 0 1 2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武 力 和 脅 迫 手 段  

1 6 . 2 5  對 某 人 施 用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，或 威 脅 對 某 人 施

用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，而 誘 使 該 人 在 選 舉 中 投 票 或 不 投 票、

投 票 予 或 不 投 票 予 某 候 選 人 或 某 些 候 選 人 ， 或 誘 使 該 人

令 第 三 者 作 出 以 上 決 定，即 屬 舞 弊 行 為。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

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1 3 條 ]  [ 2 0 1 0 年 1 0 月 及 2 0 1 1 年 1 0
月 修 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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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2 6  本 身 處 於 可 向 他 人 施 加 壓 力 及 影 響 地 位 的 人

士 ， 例 如 僱 主 對 僱 員 、 學 校 校 長 或 教 師 對 學 生 、 神 職 人

員 對 信 徒 及 醫 生 對 病 人 等，應 小 心 避 免 觸 犯《 選 舉 (舞 弊

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的 規 定 。  

欺 騙 手 段 或 妨 礙 行 為  

1 6 . 2 7  此 外 ， 任 何 人 如 以 欺 騙 手 段 而 誘 使 他 人 (或 令

他 人 誘 使 第 三 者 )在 選 舉 中 不 投 票，或 投 票 或 不 投 票 予 某

候 選 人 或 某 些 候 選 人 ， 即 屬 舞 弊 行 為 。 另 外 ， 任 何 人 如

故 意 妨 礙 或 阻 止 另 一 人 (或 令 另 一 人 妨 礙 或 阻 止 第 三 者 )
在 選 舉 中 投 票 ， 同 屬 舞 弊 行 為 。 上 述 舞 弊 行 為 可 判 處 罰

款 5 0 0 , 0 0 0 元 及 監 禁 7 年 。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
例 》第 6 ( 1 )、 1 4 及 1 4 ( 1 A )條 ]此 外，任 何 人 協 助、教 唆、

煽 惑 或 意 圖 干 犯 該 罪 行 ， 亦 屬 違 法 。  [ 2 0 2 2 年 1 0 月 新

增 ]   

有 關 投 票 的 罪 行  

1 6 . 2 8  任 何 人 作 出 以 下 行 為 ， 即 屬 舞 弊 行 為 ：  

( a )  在 選 舉 中 冒 充 另 一 人 申 領 選 票，或 在 投 票 後

再 用 本 身 的 姓 名 在 同 一 選 舉 中 重 複 申 領 選

票 ；  

( b )  明 知 無 權 在 選 舉 中 投 票 ， 卻 在 該 選 舉 中 投

票 ；   

( c )  明 知 或 罔 顧 後 果 地 向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提 供 虛

假 達 關 鍵 程 度 或 具 誤 導 性 達 關 鍵 程 度 的 資

料，而 其 後 在 選 舉 中 投 票；或 明 知 而 不 向 選

舉 事 務 主 任 提 供 關 鍵 資 料，而 其 後 在 選 舉 中

投 票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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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在 選 舉 法 例 並 無 明 文 准 許 下，在 同 一 個 居 民

代 表 選 舉、原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或 街 坊 代 表 選 舉

中 投 票 多 於 一 次 ； 或  

( e )  促 請 或 誘 使 另 一 人 觸 犯 上 述 ( b )、( c )或 ( d )項。 

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1 5、 1 6 ( 1 )及 ( 2 )條 ]  
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候 選 人 須 注 意 所 有 其 競 選 及 拉 票 的 活 動 都 必 須 在 《 選 舉

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下 允 許 的 範 圍 內 進 行。雖 然 候 選

人 可 參 與 自 我 宣 傳 活 動 ， 或 為 選 民 在 選 舉 投 票 時 提 供 協

助 或 方 便 ， 但 仍 必 須 加 倍 小 心 ， 以 確 保 這 些 活 動 在 任 何

時 間 都 沒 有 違 反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的 規 定。 
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 

第 五 部 分 ︰ 與 選 舉 開 支 及 選 舉 捐 贈 有 關 的 舞 弊 及 非

法 行 為  

1 6 . 2 9  候 選 人 須 小 心 處 理 選 舉 開 支 及 選 舉 捐 贈，因 違

反 有 關 規 定 即 屬 舞 弊 或 非 法 行 為 。 關 於 候 選 人 須 遵 守 的

規 定 ， 詳 情 請 參 閱 第 十 五 章 。  [ 2 0 1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 

第 六 部 分 ︰ 法 庭 對 非 蓄 意 的 行 為 採 取 豁 免 的 權 力  

1 6 . 3 0  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第 3 1 條 提 供

機 制 ， 使 候 選 人 如 因 粗 心 大 意 、 意 外 地 計 算 錯 誤 或 任 何

合 理 因 由 (非 因 不 真 誠 所 致 )而 違 反 有 關 非 法 行 為 的 規 定

時 ， 可 向 原 訟 法 庭 申 請 頒 布 命 令 ， 豁 免 其 刑 事 責 任 。 就

法 庭 過 往 有 關 選 舉 刑 責 寬 免 申 請 的 裁 決 ， 相 關 判 詞 請 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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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 第 七 章 第 7 . 7 3 段。在 原 訟 法 庭 處 理 該 項 申 請 之 前，不

得 對 該 候 選 人 提 出 或 繼 續 進 行 檢 控 。 如 有 關 的 非 法 行 為

屬 法 庭 命 令 的 標 的 ， 則 不 可 裁 定 該 候 選 人 犯 罪 。  [ 2 0 1 1
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1 6 . 3 1  候 選 人 如 不 能 夠 或 沒 有 在 法 定 限 期 屆 滿 前 (請
參 閱 第 十 五 章 第 1 5 . 3 1 段 )  ， 將 選 舉 申 報 書 送 交 有 關 選

舉 主 任 ， 而 原 因 是 由 於 候 選 人 本 人 患 病 或 不 在 香 港 ， 或

由 於 其 代 理 人 或 僱 員 去 世、患 病、不 在 香 港 或 行 為 不 當，

或 由 於 候 選 人 或 其 他 人 粗 心 大 意 或 意 外 地 計 算 錯 誤 或 任

何 合 理 因 由 (而 非 因 該 候 選 人 不 真 誠 所 致 )， 可 向 原 訟 法

庭 申 請 頒 布 命 令 ， 批 准 將 選 舉 申 報 書 在 原 訟 法 庭 指 明 的

較 長 限 期 內 送 交 有 關 選 舉 主 任 。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

為 )條 例 》 第 4 0 ( 1 )及 ( 2 )條 ]  [ 2 0 0 6 年 1 0 月 、 2 0 1 0 年 1 0
月 、 2 0 1 1 年 1 0 月 、 2 0 1 2 年 1 0 月 及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1 6 . 3 2  如 候 選 人 在 選 舉 申 報 書 內 有 錯 誤 或 虛 假 陳 述，

而 原 因 是 由 於 其 代 理 人 或 僱 員 行 為 不 當 ， 或 由 於 候 選 人

或 其 他 人 粗 心 大 意 或 意 外 地 計 算 錯 誤 或 任 何 合 理 因 由

(而 非 因 該 候 選 人 不 真 誠 所 致 )， 可 向 原 訟 法 庭 申 請 頒 布

命 令 ， 批 准 更 正 選 舉 申 報 書 或 隨 選 舉 申 報 書 一 併 提 交 的

任 何 文 件 內 的 錯 誤 或 虛 假 陳 述 。 [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

為 )條 例 》第 4 0 ( 3 )及 ( 4 )條 ]  [ 2 0 1 0 年 1 0 月 新 增 及 2 0 1 1 年
1 0 月 修 訂 ]  

1 6 . 3 3  候 選 人 如 發 覺 處 於 上 文 第 1 6 . 3 1 及 1 6 . 3 2 段 所

述 的 任 何 一 種 情 況 ， 除 第 1 5 . 3 7 段 所 述 容 許 修 正 錯 誤 或

虛 假 陳 述 的 特 定 安 排 外 ， 應 盡 快 向 原 訟 法 庭 提 出 申 請 ，

並 通 知 有 關 選 舉 主 任。  [ 2 0 0 6 年 1 0 月、 2 0 1 0 年 1 0 月 及

2 0 1 1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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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部 分 ︰ 違 反 法 例 及 制 裁  

1 6 . 3 4  就 違 反 有 關 法 例 的 任 何 投 訴 或 舉 報，可 直 接 向

有 關 選 舉 主 任 、 選 舉 事 務 處 、 選 管 會 或 其 投 訴 處 理 會 提

出 。 選 管 會 或 其 投 訴 處 理 會 經 過 審 議 後 ， 或 會 將 個 案 轉

介 有 關 當 局 調 查 及 提 出 檢 控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 

1 6 . 3 5  除 律 政 司 司 長 另 有 決 定 外，廉 政 公 署 可 就 違 反

選 舉 法 規，尤 其 是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的 有 關

個 案 ， 對 候 選 人 及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提 出 檢 控 、 作 出 警 告 或

警 誡 。  

1 6 . 3 6  刑 事 檢 控 專 員 已 告 知 選 管 會，律 政 司 會 毫 不 猶

疑 地 就 觸 犯 選 舉 法 例 的 適 當 個 案 提 出 檢 控 。  

1 6 . 3 7  選 管 會 亦 可 能 透 過 其 認 為 合 適 的 方 式 發 表 公

開 聲 明 ， 嚴 厲 譴 責 或 譴 責 任 何 不 遵 守 此 等 指 引 的 行 為 。  

1 6 . 3 8  任 何 人 如 觸 犯 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

所 指 的 舞 弊 或 非 法 行 為 而 被 判 有 罪 ， 除 了 須 接 受 上 文 第

1 6 . 3 段 所 載 的 刑 罰 外 ， 並 會 喪 失 資 格 而 不 得 在 ︰  

( a )  由 被 裁 定 有 罪 之 日 起 計 5 年 內 舉 行 的 選 舉 ，

獲 提 名 為 行 政 長 官、立 法 會、區 議 會 或 鄉 郊

代 表 選 舉 的 候 選 人；或 當 選 為 行 政 長 官 、立

法 會 或 區 議 會 的 議 員 或 鄉 郊 代 表 [《 行 政 長

官 選 舉 條 例 》第 1 4 及 2 0 條、《 立 法 會 條 例 》

第 3 9 條、《 區 議 會 條 例 》第 2 1 條，以 及《 鄉

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2 3 條 ]； 以 及  

( b )  由被裁定有罪之日起計 5 年內舉行的選舉，獲

提名為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候選人，或

當選為選舉委員會委員；以及由被裁定有罪之

日起計 5 年內獲提名為選舉委員會委員，或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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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為選舉委員會的當然委員 [《行政長官選舉條

例》附表第 5 M、 9 及 1 8 條 ]。  

[ 2 0 0 6 年 1 0 月 、 2 0 0 9 年 1 2 月 、 2 0 1 0 年 1 0 月 、 2 0 1 2 年

1 0 月 、 2 0 1 4 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

訂 ]  

1 6 . 3 9  有 一 點 值 得 注 意，香 港 的 法 院 認 為 與 選 舉 有 關

的 罪 行 和 違 反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均 屬 嚴 重 罪

行 。 上 訴 法 庭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發 出 判 刑 指

引 ， 任 何 人 被 裁 定 觸 犯 任 何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嚴 重 罪 行 ， 應

被 判 即 時 監 禁 。 區 域 法 院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五 月 審 結 一 宗 有

關 在 選 舉 中 作 出 招 致 選 舉 開 支 的 非 法 行 為 的 案 件 36時 ，

亦 重 申 有 關 立 場 ， 判 刑 理 由 書 如 下 ：  

「 廉 正 的 選 舉 是 確 保 選 舉 公 平 公 正 的 要 素，亦

是 體 驗、實 踐 和 發 展 民 主 的 重 要 基 石，更 是 維

護 選 舉 公 信 力 的 必 需 條 件，對 選 舉 舞 弊 和 非 法

行 為，法 庭 需 嚴 厲 對 待。[轉 載 自 律 政 司 司 長 訴

李 躍 輝 及 另 四 人 ( C A A R  3 / 2 0 1 1 ) ]  

…  

選 舉 發 生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，會 破 壞 該 選 舉 的 完

整 性 … 法 庭 有 責 任 向 大 眾 傳 達 一 個 明 確 及 重

要 的 訊 息：就 是 任 何 觸 犯 選 舉 舞 弊 或 非 法 行 為

的 人，將 不 會 再 受 到 如 以 往 般 寬 大 對 待，必 須

加 以 嚴 懲。假 如 繼 續 給 予 輕 判，必 會 使 整 個 選

舉 制 度 崩 潰 。 [ 轉 載 自 律 政 司 司 長 訴 黎 偉 昌

( [ 1 9 9 8 ]  1  H K L R D  5 2 ) ]」  

[ 2 0 0 6 年 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6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訴 戴 耀 廷 ( D C C C  6 8 3 / 2 0 2 1 )  


	第十六章
	第一部分：通則
	第二部分︰與提名候選人及候選人退出競選有關的舞弊行為
	第三部分︰與競選活動有關的非法行為
	第四部分︰與競選活動及投票有關的舞弊行為
	第五部分︰與選舉開支及選舉捐贈有關的舞弊及非法行為
	第六部分︰法庭對非蓄意的行為採取豁免的權力
	第七部分︰違反法例及制裁


